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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第 30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1日下午 7時 30分整 

地點：Google meet 應用程式舉行線上視訊會議 

會議主席：李理事長蕙君 

出席：鄭常務理事曄祺、吳常務理事文君、陳理事俊文、陳理事炎琪、

游理事開雄、蔡理事志揚、彭常務監事傑義、陳監事雅萍、黃監

事雅羚 

列席：林秘書長立捷、吳秘書長恆輝 

請假：辛理事佩羿、周理事碧雲 

壹、 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貳、 確認第 30屆第 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參、 會務工作報告： 

一、 112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0日止，收入金額為 104,497元，支

出金額為 549,465 元。 

二、 自上次會議召開後至本次會議召開前為止，申請入會計有江宗

恆特別會員 1位律師。 

三、 本月退會計有楊智全、文聞、陳明宗、楊廣明、羅瑞洋、陳睿

智、段誠綱、詹奕聰等 8位特別會員。截至 112年 11月 19日

理監事會召開前為止，本會一般會員人數 49名、特別會員人

數 568名，共 617 名。 

四、 自上次會議召開會後至本次會議召開前為止，申請跨區執業律

師計有楊文山、陳子操、陳建寰、高毓謙、吳國輝、黃介南、

吳定宇、李漢鑫等 8位律師。申請停止跨區計有蔡爵陽、楊文

山、吳旭洲、吳怡德、簡大易、陳玉心、潘心瑀等 7位律師，

截至 112 年 11月 17日止總跨區人數共 19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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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月份 

112 年每月申請跨區/停止跨區(以會計師入帳核算) 

*註: 上次總跨區人數+申請跨區-停止跨區=目前跨區人數 

 申請跨區 停止跨區 

人數 

(人) 

預繳費用 

(元) 

無需退費 

人數 (人) 
已請款且退費 

人數及金額 

請款待退費 

人數及金額 

一月 5人 6,400元 39人 32人(43,600元) 6人(4,400元) 

二月 9人 36,800元 20人 3人(2,000元) 6人(6,800元) 

三月 11人 36,800元 23人 12人(10,800元) 6人(9,200元) 

四月 9人 29,600元 8 人 2人(2,000元) 6人(16,800元) 

五月 9人 21,200元 10人 3人(5,200元) 2人(5,200元) 

六月 12人 32,800元 3人 1人(2,400元) 無 

七月 8人 21,200元 2人 3人(7,200元) 2人(2,000元) 

八月 9人 18,000元 2人 2人(4,000元) 4人(6,400元) 

九月 7人 11,200元 5人 1人(1,200元) 2人(2,800元) 

十月 7人 13,200元 5人 3人(8,400元) 無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計 86人 227,200 117人 
62人 

(86,800元) 

34人 

(55,600元) 

*註:上揭會計帳與會議紀錄之人數、金額差異係因二者入帳期間及跨區期間不同 

五、 本會業於 112年 10月 20日假臺大校友會館舉行「家事審判實

務問題研析」線上及實體在職進修課程，邀請郭躍民法官主

講，本次課程計有 52位律師參加。 

六、 本會業於 112年 10月 28日舉辧「桃園橫山書法藝術館、邂逅

鶯歌手作一日遊」活動，帶領會員參觀全台首座以書法為主題

經營的美術館，安排會員手作體驗一日藝術家的樂趣，本次活

動計有會員及眷屬計 32人參加。 

七、 本會業於 112年 11月 10日與南投律師公會簽署合作意向書，

兩會將就在職進修、律師休閒福利、球類競賽等事項進行合作

與交流，本會由李蕙君理事長代表簽署。 

八、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業於 112年 11月 13日召開「112年度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法官與轄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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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本會由李蕙君理事長、周碧雲理事、陳雅萍監事、

吳恆輝秘書長、楊思勤律師等代表與會。 

九、 本會與台灣醫事法律學會業於 112 年 11 月 19日上午假衛生福

利部基隆醫院第一會議室共同主辦【2023台灣醫法實務論壇基

隆場】，已順利圓滿完成。 

十、 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與東海大學合辦「112年度評價暨鑑識

會計論壇-評價與鑑識會計於財務報導及訴訟支援之運用」，

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一、 全律會訂於 112年 11 月 24日舉辦「金融業對 AI及其他相關

議題律師得積極扮演的角色」研討會，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

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函轉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校園性別事件法

律協助暨駐點諮詢律師試辦計畫 1份，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

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三、 法官學院訂於 112 年 12 月 13日下午辦理「【專題演講】商

業法院與公司法：德拉瓦州的歷史與路徑」，本會業以電子郵

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四、 經濟部函檢送「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該部

於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16日以經貿字第 11250400060號令修

正發布，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五、 台灣工程法學會訂於 112 年 11月 17日主辦「工程契約與法

律研討會」，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

頁及 FB。 

十六、 全律會非訟程序委員會、金融證券及企業併購委員會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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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2 月 2日上午假會議室舉辦「商業非訟事件相關問

題」課程，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

及 FB。 

十七、 國立交通大學函請公告「2023 第二十七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

會」，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八、 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金會與刑事法雜誌社基金會訂於民國

112 年 11 月 11 日上午，假中國文化大學舉辦「法務部廖正豪

前部長法學論文獎第一屆頒獎典禮暨得獎論文公開發表會」，

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十九、 全律會訂於 112 年 8月 18日舉辦《為被害人權益奮鬥系列講

座》，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 全律會函轉任俞仲律師函請公告 2023 鋼琴獨奏會-阿爾康經

典 Iil 貴賓購票優惠，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

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一、 全律會函轉司法院「2023 兒童人權月國際研討會-台日少

年司法理論與實務之發展」，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

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二、 全律會法治教育委員會與新竹律師公會定於 112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假新竹律師公會會館合辦「不適任教師處理之法

規與實務－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律師進修課程，本會業以

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三、 法官學院訂於 112 年 12 月 14-15 日辦理「國民法官制度實

務研習暨法律問題座談會（線上學習）」，本會業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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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四、 法務部請協助推廣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宣導之文宣刊物

及影片等素材及電子檔案下載連結，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

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五、 全律會函轉內政部「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作業原則」

於 112 年 10 月 27 日以台內字第 11202666668 號令修正發

布，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六、 法務部函請公告有關 113 年律師轉任法官宣導說明會活動

訊息，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

及 FB。 

二十七、 全律會函轉資策會科法訂於 11/24 舉辦「跨域數位協作與

管理」講座活動訊息，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

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八、 全律會擴大律師參與查核或認證業務工作小組與高雄律師

公會共同策畫，定於 112 年 11 月 25 日假仲裁協會高雄辦

事處舉辦「擴展律師業務」說明會(南部場)，本會業以電

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二十九、 全律會文創、運動及娛樂法委員會及機構律師委員會與台

南律師公會、高雄、嘉義、屏東律師公會共同合辦，定於

112 年 11 月 25 日假南律會議室舉辦文娛法律人系列「文

娛法律人的職涯與業務推展之道—南部場」，本會業以電

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三十、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函請公告該會與台灣科技法學

會共同辦理「2023 年地二十七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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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文宣，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

頁及 FB。 

三十一、 全律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將於 112 年 12 月 23 日舉行業務

交流會議廣徵議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

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三十二、 全律會憲政改革委員會定於 112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中午

假該會會議室辦理午間小品～〈「治警事件」與活躍其中

的法律人們〉，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

公會網頁及 FB。 

三十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檢送 112 年度教保相關人員違法

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計畫，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

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三十四、 法官學院訂於 112 年 12 月 4 日辦理「Jeffrey Deskovic 

律師平冤紀錄片觀賞暨經驗分享會」，本會業以電子郵件

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 

肆、 會議執行報告 

上次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自上次會議召開後至本次會

議召開前為止，申請入會計

有特別會員江宗恆 1 位律

師，請審查。 

已同意入會，業依規定向全律會申報

新增特別會員。 

二、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函請本會

共同主辦「2023 台灣醫法

實務論壇-基隆場」，並贊

業於 112 年 11 月 17 日匯贊助活動費

用 8,000 元至台灣醫事法律學會之指

定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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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活動費用，是否同意提請

討論?  

三、 本會與南投律師公會擬簽署

合作意向書，內容詳如附件

草稿，是否同意授權理事長

簽署？ 

業於 112 年 11 月 10 日由李蕙君理事

長代表本會與南投律師公會簽署合作

意向書。 

四、 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30-

11)會議舉行之時間請討論? 

 

訂於 112 年 11 月 21 日晚上 7 點 30

分採用 Google meet 應用程式舉行

線上視訊會議。 

伍、 監事會報告：公會帳務經查無誤。 

陸、 討論事項： 

一、 本會擬與桃園律師公會簽署合作意向書，內容詳如附件草稿，是

否同意授權理事長簽署？(李蕙君理事長提案) 

i. 決議：同意 

二、 本會第 30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議程是否同意提交至會員大會，請

討論。(李蕙君理事長提案) 

決議：同意 

三、 因應 109 年 1 月 15 日施行之新修正律師法規定，擬提案刪除章

程第七章酬金之規定是否同意提交 30-2會員大會討論? 

說明:因公平交易委員會來函詢問關於章程第七章酬金規定之疑

慮，本會不曾規定會員律師酬金之收費，另依律師法修正新法未

規定地方律師公會記載酬金之需要，擬提案討論刪除本會章程第

七章酬金之規定。 

決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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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30-12)會議舉行之時間請討論? 

決議：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於 112 年 12 月 11 日晚上 6 時 30

分假台北天成大飯店舉行實體會議。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紀錄：王珀芬 

            主席：李蕙君 


